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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 破产法律制度 第一节 概述 一、破产及破产法概述 (一)

破产及破产法的概念及特征 1.破产的概念及特征 破产是指债

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事实状态。法律上使用的“破产”

，是指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法院对债务人的全部财

产进行概括公平清偿的程序。 破产是一种法定程序，目的在

于剥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务人对其全部财产的管理处分

权，让全体债权人取得公平受偿的机会。 破产的特征是： (1)

破产是一种法定偿债手段. (2)破产以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前

提. (3)破产以公平清偿债权为宗旨. (4)破产是一种法定程序。

2.破产法的概念及特征 破产法是调整或规范破产程序的法律

规范的总称。包括破产程序规范、破产实体规范和法律责任

三部分。 破产法特征： (1)破产法的调整范围仅限于债务人丧

失清偿能力、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特别情况. (2)破产法是程

序法. (3)破产法的实施有赖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

。 (二)《企业破产法》的使用范围(熟悉) 《企业破产法》适

用于所有类型的企业法人。至于其他法律规定企业法人以外



的组织的清算，属于破产清算的，也可参照适用《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 (三)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熟悉) 1.破产财产

的范围，不只限于债务人在国内的财产，也包括债务人在国

外的财产. 2.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包括债务人在境外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3.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

后，有关债务人财产在国外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

应当中止.在国外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诉讼

或者仲裁应当继续进行. 4.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

以其境外的财产对个别债权人实施的债务清偿无效. 5.对于符

合规定条件的外国法院的判决、裁定，裁定承认其效力。 二

、破产原因 破产原因，也称破产界限，指债务人丧失清偿能

力，当事人得以提出破产申请，法院据以启动破产程序，作

出破产宣告的法律事实。 (一)破产原因 1.债务人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即通常所称的资不

抵债，这两项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进入到破产程序。主要

适用于债务人自己申请破产的情况。 2.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主要适用于债权人申请破

产的情况。 (二)不能清偿、资不抵债和停止支付 1.不能清偿

，又称支付不能，是指债务人对请求偿还的到期债务，因丧

失清偿能力而无法偿还的客观财产状况。 2.资不抵债，是指

企业法人的资产总和小于其债务总和，通常根据资产负债表

确定。资不抵债也叫债务超过。 3.停止支付，是指债务人在

债务到期后，经债权人催告并在相当时期内停止向债权人清

偿。在此情况下，由于债权人的利益已经受到了实际损害，



可以推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第二节 破产案件的申请

与受理 一、破产案件的申请 破产申请，是指破产申请人向人

民法院请求，裁定债务人适用破产程序的意思表示。 它不是

破产程序的开始，只是启动破产程序的动因。(法院受理破产

申请是破产程序开始的标志) 破产申请人包括债务人、债权人

以及依法负责清算责任的人。 根据规定，当债务人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时，债务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

申请。 当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和解申请只限

于债务人提出，债权人不得主动向人民法院提出同债务人进

行和解的申请。 (二)破产申请书和有关证据的提交 1.债务人

提出申请的，除提交申请书外，还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财产

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职工

安置预案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

材料，否则人民法院不受理其破产申请。 2.如果是债权人申

请的，还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能够证明债权清偿期限已经届

满，债权人已经提出过清偿要求，债务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或者停止支付是连续状态的证据，如合同、借据等。 (三)破

产申请的撤回 根据规定，申请人可以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

请以前请求撤回申请。 二、破产申请的受理 (一)破产申请的

受理 1.受理破产申请的期限 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自收

到破产申请之日起15日内裁定是否受理。 但由债权人提出破

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通知债务人

。债务人对申请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的通知之日

起7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人民法院应当自异议期满之日起10



日内裁定是否受理。 有特殊情况，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

可以延长15日。 2.受理破产申请的送达 人民法院收到破产申

请后，经审查，认为符合规定决定受理破产申请的，应当作

出裁定，并自裁定作出之日起5日内送达申请人。 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情况采用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

达、转交送达、公告送达等方式送达。 债权人提出申请的，

人民法院应当将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自作出之日起5日内及时

送达债务人。债务人应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

险费用的缴纳情况。 3.破产申请的不予受理与驳回 申请人对

不予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不服的，可以上诉，上诉期限为自

裁定送达之日起10日内。 4.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的工作。 (1)

指定管理人。根据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应

当同时指定管理人。 (2)发出破产申请受理的通知及公告。根

据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应当自裁定受理破

产申请之日起25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并予以公告。 是否受

理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破产申请之日起15日内

裁定是否受理。 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

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通知债务人。 债务人对申请有异议的，

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的通知之日起7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人

民法院应当自异议期满之日起10日内裁定是否受理。 有特殊

情况需要延长前两款规定的裁定受理期限的，经上一级人民

法院批准，可以延长15日。 受理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

应当自裁定作出之日起5日内送达申请人。 债权人提出申请

的，人民法院应当自裁定作出之日起5日内送达债务人。债务



人应当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有关文件

。 人民法院应当自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25日内通知已知

债权人，并予以公告。 不受理人民法院裁定不受理破产申请

的，应当自裁定作出之日起5日内送达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受理后驳回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

至破产宣告前，经审查发现债务人不符合法律规定情形的，

可以裁定驳回申请。 申请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

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法律后果 1.

破产案件相关人员的义务 (1)债务人及有关人员的义务 ①根据

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

务清偿无效。 ②债务人的有关人员(包括法定代表人、财务管

理人员和经理、监事等其他管理人员)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

请的裁定送达债务人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承担下列义

务：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材

料.根据人民法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

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未经人民法院许可

，不得离开住所地.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2)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的义务 例，三鹿

企业破产，欠AB钱。三鹿企业身份是债务人 C欠三鹿企业的

钱。三鹿企业身份是债权人，C是“债务人的债务人”，要

把钱还给管理人。如果C故意违反规定向企业清偿债务，使

债权人收到损失的，不免除其清偿债务的义务。 D是债权人

，由E做担保。三鹿企业身份是被保证人 甲欠乙钱，由三鹿

企业做担保。三鹿企业身份是保证人 2.双方均未履行完毕合

同的处理 (1)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



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

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 (2)管理人或者债

务人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以因

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 (3)管理人自破

产申请受理之日起2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

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30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管理

人决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应当履行.但是，对方当

事人有权要求管理人提供担保。管理人不提供担保的，视为

解除合同。 (4)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

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属于共益债务。 3.保全

措施的解除与执行程序的中止 破产法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

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

应当中止。 如，三鹿企业欠A的钱，法院判决三鹿企业还钱

，冻结了一些财产。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这个保全措

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4.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中

止与继续 (1)根据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

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

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 (2)有

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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